
 

关于建立“失联（异常）”私募机构公示制度的通知 

日期：2017-07-14 

各私募基金管理人： 

  为了加强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自律管理工作，基金业协会从本通知发布之日

起实施“失联（异常）”私募机构公示制度，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出现以下情形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将被认定为“失联（异常）”私募机

构：通过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预留的电话无法取得联系，同时协会以电子

邮件、短信形式通知机构在限定时间内未获回复。存在上述情形时，协会通过

网站发布“失联公告”催促相关机构主动与协会联系，公告发出后 5个工作日

内仍未与协会联系的，认定为“失联（异常）”私募机构。 

  针对上述机构，基金业协会将官方网站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栏

目中予以公示。同时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的将“失联（异常）”情况予

以列示。若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三个月之内主动与协会联系并按照要求提供相关

资料并说明情况的，经研究同意，可将其从“失联（异常）”机构名单中移

除。私募基金管理人被列入“失联（异常）”名单三个月之内未主动与协会联

系的，基金业协会将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国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实施办

法》（试行）等法规及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采取后续的自律措施，将“失联

（异常）”情况记入相关机构诚信档案，并报告证监会。 

  特此通知。 

中国基金业协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原文链接：http://www.amac.org.cn/flfg/flfgwb/zlgz/39221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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